
上海市小型微型企业信贷奖励操作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

上海银保监局根据在沪银行上一年度小微企业信贷投

放情况，向市财政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推荐信贷奖励

银行名单 

奖励考核结果经市政府批准后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根据

考核结果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。市财政局审核

后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，将奖励资金拨付至

各获奖银行 

 

 

市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根据推荐名单，通知银行提交申请

材料（申请材料包括：上年度向本市小微企业提供融资

服务的年度情况概要；奖励考核的相关数据，奖励资金

分配机制与使用计划） 

奖励资金的使用在优化激励机制的基础上，应建立相应

的奖励资金分配机制，奖励银行基层经营单位于一线从

业人员，充分调动银行一线从业人员投入小微企业信贷

工作的积极性 

市财政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上海银保监局将奖励考

核结果上报市政府 

市财政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上海银保监局按照奖励

办法，开展奖励考核、测算拟奖励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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